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21-243        
项目名称： 丹阳市佛教海会寺水泵房 
审查机构：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
颁书日期：    2021年09月02日      
丹阳市佛教海会寺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水泵房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09月02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（附审查意见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水泵房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佛教海会寺
	项目地址
	市区

	
	建筑面积
	373㎡
	建筑总高度
	-2.6/4.90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1层 地下：1层
	耐火等级
	地上二级
地下一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类
	抗震等级
	三级

	
	结构体系
	框架
	基础形式
	筏基

	
	规 模
	
	工程等级
	小型

	勘察单位
	
	资质等级
	

	设计单位
	江苏铭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佛教海会寺
	工程名称
	水泵房

	设计编号
	MZJ200913-29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1、设计说明中应区分地上与地下的耐火等级，其中地上应采用二级，部分木制构件应加防火涂料保护，并达到二级耐火等级的时间。

2、核查出地面人孔的设置点，不宜影响上部地面的车辆通行，建议设在相对偏僻处。也可设计成与地面相平的暗式人孔。


	项目负责人
	颜斌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颜斌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蒋正中
	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佛教海会寺
	工程名称
	水泵房

	设计编号
	MZJ200913-29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 1. 经抽查：一层C~D轴交1轴和3轴上的KL底部纵筋计算量2600mm2，配5φ25；负一层D交2轴上的KZ2X向纵筋计算量700mm2，配3φ16，钢筋配置量小于计算量，不符合GB50010-2010（2015年版）-3.3.2条规定。不一一举例，请全面核查并回复核查结果。
二、安全性问题

（无）

三、违反强制性标准  

1、圆柱的直径300mm小于350mm，不符合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第6.3.5-1条。

2、 计算书：

1）缺梁、板荷载统计过程；缺梁、板挠度和裂缝简图。
2）复核集水坑处外墙的配筋和裂缝（-4.9标高处），并回复复核结果。
3）总信息中：应考虑最不利方向水平地震作用；地下信息中各参数应填写正确。 
四、设计深度

1、本工程砼构件配筋请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，并回复自校结果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颜斌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魏之华
	强制性标准
	
	
	结构设计 
	

	设计人
	施吉鹏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佛教海会寺
	工程名称
	水泵房

	设计编号
	MZJ200913-29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储存室外消防用水的消防水池应设取水口。《水消规》GB50974-2014  4.3.7条。
2 室外消火栓采用一路市政管网供水不符合《水消规》GB50974-2014  6.1.3条。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其它

1设计说明中泄压阀开启压力不同的系统应分别计算。

2设计说明中压力开关的启泵压力1.10MP重新计算。

3 缺消防水池给水系统图。


	项目负责人
	颜斌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
	

	专业负责人
	陈丰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吴亦萌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佛教海会寺
	工程名称
	水泵房

	设计编号
	MZJ200913-29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.消防水池液位信号应传送至消防控制室，详见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 50974-2014第11.0.7 条规定、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》GB 50084-2017

第11.0.10 条规定。
三、安全隐患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
1.补充图例符号，详见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。

2.电施-04：完善电源进线标注。
3.电施-07：完善火灾报警平面图。

4.补充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图；补充消防电源监控设计；补充消防设备联动控制设计说明。
5.补充机电工程抗震支架详图。

6.标注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时间。


	项目负责人
	颜斌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姜正胜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储国平
	
	
	
	


（防雷装置设计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佛教海会寺
	工程名称
	水泵房

	设计编号
	MZJ200913-29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1.完善电子信息系统的防雷与接地设计，并应满足《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》GB50343-2012第5.5条规定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颜斌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姜正胜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储国平
	
	
	
	


